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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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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民國100年11月23日經奉總統公布，自公布後1年施 (101年11月23日)

• 繼韓國 (85年)之後為全世界第二個立專法管理的國家。

• 已訂定發布配套法規命令及公告第一批、第二批適用對象。

• 管制對象：各類型的建築物室內空間及交通運輸所屬車站大廳空間。

立專法管理室內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管理

戶外

室內
空氣品質的管理由室外擴展至室內

---具里程碑的劃時代意義

母法第3條：
室內指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之密閉或半密閉
空間，及大眾運輸工
具之搭乘空間



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推動過程

博物館、美術館、金融機構、
電影院、視聽歌唱業、表演廳、
健身場所
(16類型)

正式實施

公告第一批

公告第二批

公布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大專院校、圖書館、醫療、社福
機構、政府機關辦公場所、鐵路、
民用航空站、大眾捷運系統、展
覽室、百貨量販商場
(10類型)

106.01.11

103.01.23

101.11.23

100.11.23

整併一、二批
預公告第三批

109.12.11

暫停第三批公告
採自主管理標章

110.4.13

中小型場所

幼兒園、產後護理、托嬰中心、地區

型醫院、護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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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2
推動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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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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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內政部、經濟部、衛福部、交通部、教育部等）對於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配套或相關規範的建置情形，部分機關已研訂有相關的措施或
方案，未來有較為迫切推動的部分，如下

中央各部會建議可進一步研擬推動之室內空氣品質配套措施



大型
公共場所

廣泛聽取各單位及相關團體意見

跨部會合作

中小型
場所

推動
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
標章制度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措施

標章推廣申請

◼ 110年7月1日修訂
發布「公告場所室
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管理辦法」

◼ 110年7月2日訂定
發布「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標章推
動作業要點」

敏感族群
經常出入
場所

地區醫院

幼兒園.托嬰中心

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

◼ 110年4月13日
宣布優先推動自
主管理標章。

◼ 廣泛納入多元性
場所自願參與。

◼ 110年8月10日
與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研商，納
入評鑑指標。

◼ 110年8月12日已向智財局申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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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 (第一批、第二批) 公告場所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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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採正面表列公告
• 共計10種場所類型
• 全臺共422家列管場所

• 第二批採定義型非正面表列公告，共
計16種場所類型

• 全臺共1,136家場所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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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超過1,500家公私場所管制室內空品
(六都占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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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公告場所稽查管制現況及成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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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後，比較管制前、後第一、二批公私場所稽查合格率變化，顯示公告管

制後合格率皆較管制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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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及規
格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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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

第一點

訂定目的

第二點

標章分級

第三~五點

•申請標章使用權之申請與管
理備查、應備文件及審查核
發程序

第六~八點

• 標章顏色、比例、大小
• 使用權有效期限及展延規定
• 取得優良級標章者，其定期檢測
每三年實施一次

第九~第十點

• 巡查檢驗應佈巡檢
點之總數

• 定期檢測採樣點總
數計算依據

• 依公告場所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理辦
法進行巡查檢驗

架構(共十八點)

第十一~第十四點

• 標章使用情形之追蹤、查核及檢驗規定
• 未符合標章規格標準之限期改善
• 不符合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經廢止標章使
用權，但符合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得申
請改為授予良好級標章使用權。

• 不得將標章用於未依規定取得標章場所
12

第十五~第十八點

• 標章使用權人停業或歇業相
關規定

• 使用期限屆滿之處理方式
• 撤銷與廢止標章使用權之條
件。



目 的

• 為促進公私場所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及公眾使用環境，鼓
勵公私場所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提升企業
形象，維 國民健康，特訂定本要點。

對 象

• 公告場所、非公告場所，皆可申請

標章分級 - 依申請條件分為

• (一)優良級 (二)良好級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申請案件之受理機關及應每六個月彙整標章
核發情形送本署備查。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

一

二

三
13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

舉例
公私場所 類型 適用公私場所 管理室內空間

公告場所

圖書館

指由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及鄉(鎮、
市)公所設立之圖書館，且其樓地板面積達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圖書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圖書資
訊供閱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服務
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內空間
之餐飲區、視聽室及資訊室。非公告場所

指由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及鄉(鎮、
市)公所設立之圖書館，且其樓地板面積未
滿一千平方公尺者。 14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

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 管制室內場所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大專院校 國立、直轄市、縣（市）立、私立 圖書館閱覽區、自修區、入館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圖書館 樓地板面積1,000m²以上 圖書館閱覽區、自修區、入館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博物館美術館 樓地板面積2,000m²以上 陳列展示室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區域醫 掛號、候診、批價、領藥、大廳、自助餐飲區 CO、CO2、甲醛、細菌、PM10

老人福利機構 衛生福利部及直轄市、縣（市）立 老人日常活動場所區域 CO、CO2、甲醛、細菌、PM10

政府機關    暨所屬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 民眾申辦業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PM10

鐵路車站 台鐵特等及一等站、高鐵各車站 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廳 CO、CO2、甲醛、PM10

航空站 年旅客數100萬人次以上 報到大廳、到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大眾捷運車站
樓地板面積10,000m²以上

或年出站1千萬人次以上
車站大廳、穿堂或通道、旅客詢問售票驗票區 CO、CO2、甲醛

金融機構 總 營業部 申辦金融業務區、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PM10

表演廳 國家級表演中心、音樂廳、戲(歌)劇 觀賞表演區、陳列展示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展覽室 樓地板面積5,000m²以上 交易攤位展示廳（間）、會議廳（室） CO2、甲醛、PM10

電影院 樓地板面積1,500m²以上 觀賞電影區（間）、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CO2、甲醛、PM10

視聽歌唱業 樓地板面積600m²以上 民眾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CO2、甲醛、PM10

商場 量販店業 3,000m²以上 入場大廳、商品櫃區、自助座位餐飲區、通道 CO、CO2、甲醛、PM10

運動健身場所 樓地板面積2,000m²以上 民眾運動健身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15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資格之非公告場所

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 管制室內場所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幼兒園
公立（含國小附幼）幼兒園及其分班、

私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各幢（棟）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提供幼童日常活動場所之教室、遊戲室為限
CO2、甲醛、細菌、PM10

產後護理機構 各級 府所設立公立、私立產後 理機構
建築物室內空間，

以提供產婦日常活動之大廳、交誼廳（會客室）為限
CO2、甲醛、細菌、PM10

托嬰中心
各級 府所設立公辦民營托嬰中心及

私立托嬰中心
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嬰幼兒日常活動場所區域 CO2、甲醛、細菌、PM10

標章標準適用之非公告場所：

•符合十六類公告類型之未公告場所。

•另新增幼兒園、產後護理機構及托嬰中心，三類非公告場所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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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檢測項目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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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風指標(CO2)+致癌風險指標(HCHO)+場址污染源特性指標，進行管制項目訂定。



申請文件
申請書

本署認可檢測機構出具檢
測合格報告(公告場所檢測報告得

以前一年定期檢測合格證明文件代替之)

公告場所依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計畫執行管理維
護及專責人員之證明文件
非公告場所提交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並承諾
據以執行之文件。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
其他相關設立許可、登
記、執照之證明文件

前一年無違反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相關
法規之切結書及其
相關說明資料。

申請標章

應備文件

四

五 前點文件如有缺漏或不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定期限通知申
請人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標章規格標準規定，審查申請案件，通過者，
授予優良級或良好級標章之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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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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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切結書



標章顏色、大小比例及標示位置規定

◆取得標章使用權者，於標章使用期間內，應依規定標示於場所明顯處。

◆標章使用權人不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例放大或縮小。

◆標章使用權人得申請調整標示顏色及標示方式，但以單色印刷為限，並應於申請使

用標章時一併提出。

7472 C 7563 C

367 C 395 C

399 C364 C

國際標準色卡色票系統
多色印刷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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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檢驗及定期檢測規定(1/2)

• 優良級標章：每六個月巡查檢驗一次；每三年定期檢測一次。
• 良好級標章：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每

二年定期檢測一次。
巡查檢驗應佈巡檢點之總數，優良級標章及良好級標章依公告場
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室內樓地板面積 巡檢點數目

≦2,000 m2 巡檢點數至少5點以上。

>2,000 m2~≦5,000 m2
每4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巡檢點數

目至少10點以上。

>5,000 m2~≦15,000 m2
每5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或巡檢點數目

至少25點以上。

>15,000 m2~≦30,000 m2
每625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但至少25點

以上。或巡檢點數目至少40點以上。

>30,000 m2
每9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但至少40點

以上。

現行規定

七

23



巡查檢驗及定期檢測規定(2/2)

• 優良級標章：採樣點數得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
理辦法第七條(定檢點數)及第八條(細真菌點數)規定減半計算，
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 良好級標章：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七
條及第八條規定辦理。

定期檢測採樣點總數計算依據

室內樓地板面積 定檢點數目

面積≦5,000 m2 至少1點

5,000 m2<面積≦15,000 m2 至少2點

15,000 m2<面積≦30,000 m2 至少3點

面積>30,000 m2 至少4點

現行規定

24



標章之展延與後市場查核、限改機制

標章使用期間，優良級為三年，良好級為二年。期滿如欲繼續使用，標章使用權
人應於期滿前三個月至六個月內申請展延。逾期提出申請者，視為新申請案。

•標章使用權有效期限及期滿展延

得不定期對標章使用情形進 追蹤查核，或對取得標章使用權之公私場所進 室
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每三年應至少實施一次。

•本署及縣市主管機關對標章使用情形之追蹤、查核及檢驗規定

•未符合標章標準限期改善條件

命其限期
改善

未符合標
章標準

公告方法
現場檢測

(限改期90日為限)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 改善期間應於入口明顯處張貼限期改
善公文

• 取得優良級標章之公私場所，經查核
未符合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但符合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廢止優良級標
章，並得申請改為授予良好級標章。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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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歇(業)及使用期屆滿規定

標章使用權人不得將標章圖樣、證號或文字使用於未取得本署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標章之場所。未取得標章使用權者，亦同。

標章使用限制

使用權人停、歇業注意事項
標章使用權人停止營運或歇業逾二個月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
以書面方式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情形，標章使用權人亦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廢止標章
使用權。

使用期限屆滿處理方式

標章使用權人自使用期間屆滿之翌日起，應停止使用標章。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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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及廢止

標章撤銷條件

標章廢止條件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關設立許可、登記、執照經該管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

不配合第十一點追蹤查核或檢驗測定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十一及十三點規定，命其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違反第十四點規定者，擅自使用標章、證號或文字於未取得本署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標章之場所

依第十五點第二項規定申請廢止使用。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經認定情節重大。
其他經本署認定之情形。

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提供不正確資料
以詐欺、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標章使用權

十

• 撤銷與廢止案件，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每六個月彙整
送本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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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納管 自主管理標章

屬性 公眾進出量、聚集量多之大型場所 中小型場所(涵蓋敏感族群)

特性
✓ 多屬中大型場所、使用空間特性多樣
✓ 人流聚集多

✓ 多屬小型室內場所、使用空間特性單純
✓ 人數固定且較少

適用標準
(依場所類型符合
3至5個污染物)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CO2 1000ppm、甲醛0.08ppm、CO 9ppm、

PM10 75μg/m
3、細菌1500 CFU/m3

良好級(共通性項目) 優良級(共通性項目)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CO2 1000ppm、甲醛0.08ppm

符合更嚴格之標準

CO2 800ppm、甲醛0.03ppm

專責人員
應配置至少一名專責人員協助場所維
 管理

無須配置專責人員(考量場所人數少，空間單純，
由場所員工依自主管理指引自主維 室內場所)

維護管理 撰寫維管計畫並據以落實自主執 (   提供範本與撰寫指引)

檢
測

巡檢 不定期自 量測管理 定檢前2個月 取得後每6個月

定檢 每2年定檢1次 取得後每2年定檢1次 取得後每3年定檢1次

配套誘因

✓ 鼓勵公告場所取得優良級自主標章，
取得者定期檢測可延長1年(2年變3

年)

✓ 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年度評鑑指標中，針
對取得良好級及優良級給予加分獎勵

✓ 鼓勵裝設自動監測設施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公告納管場所及自主管理標章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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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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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截至110年8月底全國室內標章核發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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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公告場所換發標章

31

1.本署已於110年10月14日函請各地方環保局授予所
轄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使用權，合計約
739個。

2.公告場所欲申請優良級，則另至資訊平台提出申請。

3.累積至9月份授予89個(優良級65個，良好級24個)，
110年預估授予800個以上。

110年10月14日函請各地方  局授予所轄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情形

臺北市 207

新北市 96

桃園市 56

臺中市 94

高雄市 67

臺南市 47

宜蘭縣 8

花蓮縣 13

金門縣 9

南投縣 11

屏東縣 25

苗栗縣 13

基隆市 8

連江縣 2

雲林縣 8

新竹市 22

新竹縣 8

嘉義市 16

嘉義縣 6

彰化縣 13

臺東縣 4

澎湖縣 6

總計 739



03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修正

32



-
33
-

法源依據（第1條）

行政義務範圍及名詞定義（第2~3條）

巡查檢驗時間、巡檢點數目（第4~5條）

定期檢測時間、採樣點數目（第6~9條）

定期檢測採樣頻率、量測項目（第10~11條）

連續監測設置作業規定（第12條）

施行日期（第18條）

連續測設施設備規範及相關事項授權另定（第17條）

依本法第10條第3項授權規定，訂定本辦法，共計18條：

連續監測設置台數及監測項目（第13~14條）

定期檢測、連續監測之結果公布及上網申報（第16條）

連續監測設施汰換（第15條）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檢
驗
測
定
管
理
辦
法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架構

附錄一、連續監測設施基本規範、校正



⚫因應本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

章」，並考量近年實務執行需求，並將名

稱修正為「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管理辦法」

考量實務
執行需求

01 因應自主
管理標章
推動02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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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修法重點

一、規定巡查檢驗之紀錄保存方式。（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增訂公告場所應就其定期檢測不合格之室內空氣品質污染物項目進行複測，並納入維護

管理計畫。（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增訂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之場所，降低定期檢測頻率為每三年實施一

次及其採樣點數得減半計算，以鼓勵公私場所自主管理。（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定期檢測結果之公布方式，可張貼標章取代，以容易識別。（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五、為利業者明瞭自動監測設施相關規範，新增附錄規定，並移列納入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

二項、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等技術規定以統一規範。（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一、本辦法之規範對象為公告場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而非檢驗測定機構，為避免混淆，爰修正名稱。

二、公告場所指依本法第六條公告者。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管理辦法

修正為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修正名稱



修正條文

第四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場所營業及辦公時段進 量測，由室內空氣品質維 管理專責人員操作量測或在場監督，

並得以巡檢式檢測儀器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巡查檢驗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外，至少應包含二氧化碳。

第一項巡查檢驗紀錄應逐次彙集於室內空氣品質維 管理計畫，並建立書面檔案或電子檔， 存五年。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二、參照第十六條第三項定期檢測資料保存及年限之規定，增訂第四項巡查檢

驗紀錄之保存規定。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四條



修正條文

第六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管制室內空間實施定期檢測，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辦理。但公告場所
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者，得自 辦理檢驗測定。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

檢驗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業務，同一採樣點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 。

受託檢驗測定機構為多家時，亦同。

定期檢測之採樣點總數超過二個以上，各採樣點之採樣時間得於不同日期進 ，但仍應符合前二項規定。

公告場所實施第一項定期檢測，不符合本法第七條所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者，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就不符

合標準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複測，並納入維 管理計畫。

一、第一項酌修文字；第二項、第三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四項將「數目」改為「總數」，理由同第五條說明二（二）。

三、公告場所定期檢測不合格者，應改善不符合標準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再委託檢驗測定機構針對不合格之項目複檢，並檢討修正維護管理計畫，

爰新增第五項規定。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六條



修正條文

第十條 公告場所應每二年實施定期檢測一次。但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者，每三年檢測一次，其定期

檢測採樣點數得減半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公告場所依前項規定實施定期檢測，除初次定期檢測外之各期檢測實施時間自前一次定期檢測完成時起算。

一、配合本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修正第一項規定，新增優

良級每三年檢測一次，其採樣點數並得減半計算。

二、已完成第二次以上之定期檢測者，其下一次定檢時間改為，應於前一次定

期檢測完成後起算辦理，不再強行規範以第一次檢測月份之時間為準，爰

修正第二項規定。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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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第六條辦理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之結果應自採樣之日起四十五日內，併同其室

內空氣品質維 計畫，以網路傳輸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查核，同時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但取得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或良好級標章者，可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張貼標章取代公布定期檢測結果。

第十二條規定公告場所辦理連續監測，即時連線顯示自動監測之最新結果，同時於營業及辦公時段以電子媒體顯示公

布於場所內或入口明顯處，並將自動監測設施監測數值資料予以儲存 留，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前二項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及連續監測結果之紀錄資料，應逐次彙集建立書面檔案或電子檔， 存五年。

一、配合調整條次。

二、考量檢驗測定機構定檢作業及產出報告時程，爰於第一項延長業者定期

檢測結果網路傳輸為四十五日內，並酌作文字修正。另定期檢測結果之

公布方式，可張貼標章取代，以容易識別。

三、考量室內空氣品質連續監測設施設置之管理目的為使公告場所施行自主

管理並公布即時監測數據，爰於第二項刪除以網路傳輸前一年連續監測

結果紀錄之規定，改為連續監測數據予以保留。

四、第三項修正監測紀錄之保存規定。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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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業方式規範

（一）以公告管制空間內公眾聚集量大、進出量大之區域優先設置，但距離門口、電梯或外氣引入設施
排氣口及可開啟之窗戶最少三公尺以上。如為擴散或主動抽氣擴散型式之測定裝置，其採樣開口
方向不能面向該測定裝置採樣口安裝固定之室內硬體構築，如牆壁。

（二）位置應以距離樓地板一點五至三公尺處為原則，且取樣及分析應在六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環，並
應以一小時平均值作為數據紀錄值。其一小時平均值為至少十個等時距數據之算術平均值。

（三）管制室內空間範圍如分別座落於不同棟建築物，每棟建築物至少需安裝一台自動監測設施。如因
監測資訊管理因素，監測資訊記錄裝置可不需於每棟建築物內進行設置。

二、監測資訊記錄設備規範

（一）選擇與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設備或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信號輸出可相容之記錄器或數據擷取系
統，且適當轉譯傳輸資訊為ppm單位。

（二）至少需記錄測定氣體項目、濃度值、濃度單位、時間（年／月／日／時／分），如該監測資訊記
錄裝置同時與多台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測定裝置共用，則另須記錄足以區隔或辨識室內空氣污染
物濃度測定設備及其輸出之資訊。

（三）應有適當資訊管理或備用監測資訊記錄裝置，不因單一監測資訊記錄裝置故障、損壞或汰換，影
響任一自動監測設施之連續監測資訊。

（四）須具有自動記錄存檔之功能，並建立使用者登入／登出管理機制及權限，且應保留原始數據，而
該功能需確認不因斷電或人員誤觸，而喪失該情況發生之前之監測資訊。

附錄、室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設置之規範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附錄(1/3)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附錄(2/3)
附錄、室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設置之規範

三、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規範

（一）該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需同時顯示該測定裝置辨識資訊及其測定氣體項目、濃度值、濃度

單位，該標示文字應以橫式書寫為主。如圖1。

（二）安裝位置以距離樓地板一點五至三公尺為原則。

（三）公告場所辦理連自動續監測，各監測採樣位置量測之監測數值資料，即時連線顯示自動監測之最

新結果，同時於營業及辦公時段以電子媒體顯示公布於場所內或入口明顯處。

（四）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裝置須可顯示各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測定值，且應清晰可見。

（五）電子媒體安裝位置應具有適當隔離與防護，於不使用器具或設施輔助狀態下，一般人員無法直接

觸碰該電子媒體。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附錄(3/3)
附錄、室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設置之規範

四、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包含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設備、監測資訊記錄設備及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
（二）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置，應具代表性且分布於各樓層，於同樓層者應平均分布於樓層

空間。
（三）二氧化碳測定設備之測定範圍，至少應涵蓋四百至五千 ppm之室內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範圍，

且解析度應達一 ppm。

五、準確度查核、校正及維護規範

（一）定期進行例行保養，並以標準氣體進行準確度查核或相關校正儀器進行校正查核。
（二）以一千 ppm或近似濃度之二氧化碳標準氣體執行設施準確度之查核，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許（認）

可之檢驗測定機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實驗室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實驗室
辦理，每年至少進行一次。

（三）準確度查核結果之相對誤差應小於或等於百分之十，相對誤差大於百分之十或查核濃度正負七十
ppm，則應立即進行設備維護保養或校正，並應符合規定始可使用。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符合之規定。
（五）設施準確度查核、例行保養及校正應作成紀錄，記錄方式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方式為之，並

逐次彙集建立書面檔案或電子檔，保存五年，以備查閱。



其他配合事項
室內空品檢測相關作業受（COVID-19）疫情影響-補充說明

110.7.2110.7.1

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修正發布 自主管理標章要點正式發布

111.6.30

前一次定期檢測月份前後3個月內辦理之

110年9月11日函考量新冠疫情影響及配合本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或其他影響檢

測量能等因素，爰室內檢驗測定辦法第10條定期檢測之執行方式：

凡公告場所應於111年6月30日以前完成定期檢測者，其該次定期檢測，依前一次定期檢測完

成日起算2年，並得於前一次定期檢測月份前後3個月內辦理之。

倘公告場所於2年期間內自行增加一次以上之定期檢測，並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且以網路

傳輸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者，得以最近一次定期檢測完成日作為下一次定期

檢測起算基準日。



簡報大綱

04 巡、定檢選點原則與規範

05 簡易維護管理計畫書填寫

06 日常維護暨改善通案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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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巡、定檢選點原則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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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定義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密閉或半密閉空間

47



巡查檢驗、定期檢測比較

室內樓地板面積 巡檢點數目

≦2,000 m2 巡檢點數至少5點以上。

>2,000 
m2~≦5,000 m2

每400 m2增加一點；或巡檢點數目至
少10點以上。

>5,000 
m2~≦15,000 m2

每500 m2增加一點；或巡檢點數目至
少25點以上。

>15,000 
m2~≦30,000 m2

每625 m2增加一點；或巡檢點數目至
少40點以上。

> 30,000 m2 每900 m2增加一點，且巡檢點數目不
得少於40點以上。

48

室內樓地板面積 定檢點數目

面積≦5,000 m2 至少1點

5,000 m2<面積≦15,000 m2 至少2點

15,000 m2<面積≦30,000 m2 至少3點

面積>30,000 m2 至少4點

巡檢 定檢

測量方式 直讀式儀器 公告檢測方法

檢測時機
優良級標章：每六個月
良好級標章：定檢前兩個月

優良級標章：每三年
良好級標章：每兩年

量測時間 數分鐘 1小時/8小時/24小時

嚴謹程度 相對 絕對

採樣點數目 較多 較少

取得優良級標章，採樣點數得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減半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巡檢-室內空氣品質攜帶型直讀式儀器

CO/CO2/O3/TVOC/溫度/濕度 TVOC PM10/PM2.5甲醛

細
菌

真
菌
無
直
讀
式
儀
器

49

➢即時測量方法(直讀式儀器)可移動檢測，及取得污染物濃度變化趨勢，更利於判
定室內污染來源及改善。

➢目前僅要求進行二氧化碳巡查檢測，一般簡易式量測儀器原理僅供參考。

項目 CO2 CO O3 TVOC HCHO PM10 PM2.5

原理方法
紅外
線法

電化學 電化學
光離子
化法

DNPH+電化學
雙光束
雷射

取樣方式 擴散式 擴散式 抽引式 抽引式

反應時間 ＜60秒 ＜45秒 ＜150秒 <10秒 600S ＜120秒



室內巡檢點
1. 巡檢點的選取若以空間為考量，則以空間配置、面積分佈之方式來選取合適

之巡檢點。

2. 以工作人員密度高、操作人員抱怨處以及使用頻率較高的地方為優先考量。

3. 應避免位於隔間或距離隔間或牆角太近或與裝置設備重疊處。

5. 採樣高度約1.2至1.5公尺。

50
使用頻率較高處 人員密度高

1.2m

適當巡檢點/高度



其他選點注意事項

1. 盡量以人員使用的空間為主。

2. 盡量以不干擾及影響原本空間工作活動為主或阻塞緊急通道出口。

3. 距離空間內之牆壁、門、窗戶及其他垂直表面 (如書櫃)至少0.5公尺以上。

4. 避免放置於空調出風口正下(前)方、吊扇…等可能影響採樣器氣流流向之位置上。

51

人員使用空間 距離垂直表面0.5m以上 避免設置在吊扇正下方



巡查檢驗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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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先採中央主管機關認可CO2

簡易測定方法進行巡檢工作。

2. 巡檢數量依各場所建築物樓
層面積、搭乘空間面積及室
內空氣污染物之濃度變化情
況而定，除不得低於最低採
樣點數目。

3. 以各點濃度最高值作為定檢
各項污染物檢驗測定點。

4. 依環保署認可之環境檢驗測
定方法進行定檢工作。

檢測流程(巡查檢驗→定期檢測)

53



定期檢測-室內空氣品質公告標準方法使用儀器

CO/CO2/O3 甲醛採樣與分析

TVOC採樣與分析 細菌/真菌採樣與分析PM10/PM2.5採樣與分析
54



定期檢測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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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維護管理計畫書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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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第六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應妥善保存，以供備查。

基本資料

維護管理措施

檢驗測定規劃

應變措施

項目 主要填寫內容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

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措施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公告場所名稱：                                     

公告場所編號：   □□□-□□-□□-□□□□   

文件建立日期：          年         月         日  

場所名稱、義務人樓地板面積、建築物特性、
特定活動等基本資料

室內環境與空調設備、冷卻水塔、外氣系統維護管理

57



檢 查 項 目
場所檢查

備註
是 否

壹、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

一、場所名稱及地址基本資料表 □ □

二、場所義務人基本資料表 □ □

三、場所樓地板面積基本資料表 □ □

四、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 □ □

五、場所特定活動基本資料表 □ □

六、室內空氣品質維 規劃及管理措施表 □ □

七、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表 □ □

八、室內空氣品質不良應變措施表 □ □ 必要時修訂

貳、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之附件

一、附件一場所室內空間平面圖影本 □ □

参、注意事項 □ □

一、場所室內空間座落於不同幢(棟)建築物內，每幢(棟)建築物應填寫第壹項之表三至表五。 □ □

二、場所室內空間座落於不同幢(棟)建築物內，每幢(棟)建築物均應檢附第貳項之室內空間平面
圖影本。

□ □

場所名稱： 建立日期：________________
修正日期：________________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自我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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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所名稱及地址基本資料表

59

(一) 場所名稱依據實際場所名稱所對應內

容填寫。

(二) 場所地址依據實際場所地址進 填寫。

若為 2 處以上地址者，可填寫其中一處為

代表。

(三) 座落建築物填寫建築物名稱及地址。

(四) 地理位置圖以地圖標示場所之座落建

築物相對位置。



二、場所義務人基本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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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之相關欄位，應依場所義務人最新資

訊填寫。其對象可能為場所建築物之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須依個案予以認定。

場所義務人應履 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維 

管理事項，其應負之 為責任範圍，以其

場所類別之認可室內空間及對應室內空氣

污染物項目為限。



三、場所樓地板面積基本資料表

61

本表「室內空間座落建築物名稱及樓層」

中「1. 該樓層之受認證室內樓地板面積」

各項之合計值，即為「（二）室內樓地板

面積」大小之總計值；並檢附場所認證室

內空間各樓層之平面圖影本。



四、場所建築物特性基本資料表

62

本表填寫場所之建築物特性資料。若場所之認

證室內空間座落在於不同幢（棟）建築物，每

幢(棟)建築物需另頁填寫。



七、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量測成果表

63

室內樓地板面積 巡檢點數目

≦2,000 m2 巡檢點數至少5點以上。

>2,000 m2~≦5,000 m2 每400 m2增加一點；或巡檢點數目至少10點以上。

>5,000 m2~≦15,000 m2 每500 m2增加一點；或巡檢點數目至少25點以上。

>15,000 m2~≦30,000 m2 每625 m2增加一點；或巡檢點數目至少40點以上。

> 30,000 m2 每900 m2增加一點；或巡檢點數目不得少於4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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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維護暨改善通案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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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基本觀念
• 免疫建築(IB)或建康建築(HB)的四大要素：源頭減量

→通風換氣→空氣淨化設備 OR 植物淨化→良好的

日常自主維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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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HO-選用低逸散健康綠建材

TVOC<(0.19mg/m2 ． hr)、
甲醛< (0.08mg/m2 ． hr)

一般通則-低逸散規定

E2:TVOC-(0.005~0.1mg/m2 ． hr)

甲醛- (0.0005~0.02mg/m2 ． hr)

E1:TVOC-(小於0.005mg/m2．hr)、

甲醛- (小於0.005mg/m2．hr)

建材、裝修材料選擇有「健康綠建材」標章之產品，其依據「TVOC（BTEX）及甲

醛逸散速率」，逸散分級分為：E1逸散、E2逸散、E3逸散，其中E1等級為逸散速

率最低者。

E3:TVOC-(0.1~0.19mg/m2 ． hr)

甲醛-(0.02~0.08mg/m2 ． hr)

經認定有TVOC及甲醛逸散之虞者

低逸散健康綠建材分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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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可透過一天一到兩個時段，如：早上上班(課)前半小時、中午休息時段的半

小時或下課(班)後的晚上時段等，適時地短暫開窗以進行外氣之引入並透過自然

對流等作用將積蓄在室內的CO2有機會加以排除。

CO2-通風換氣

T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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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窗型、分離式及箱型冷氣皆屬於內循環，即無導入外氣功能，使用時仍須
保持空氣流通，避免污染物累積。(開窗可維持約8-10公分幅度)

保留小縫隙開窗以適時
引入外氣並導出CO2

善用氣窗通風換氣

空調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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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且節省經費的改善方式：於牆面開口或窗戶上裝設靜音型的風扇設施以適量引入外氣，
或引入外氣進入落地型空調箱等作法。

• 節能減碳之改善方式：在既有空調系統前端加設「預冷空調箱(PAH)」、「全熱交換系統
(HRV)」或「HRV+PAH系統」等方式以引入新鮮外氣來進行改善。

• 正統之改善方式：若預算與經費允許時，重新改設置全氣式中央空調系統(AHU)的方式，方是
解決無外氣的最好與最可行途徑。

工程技術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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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風換氣法

◆簡易治標不治本的措施

➢ 因甲醛是會由建材釋放到空氣中，

所以經常通風是效果最顯著、也是

成本最低的方法，但需要較長時間。

➢ 在裝修完畢後，一定要長時間的通

風，並且將傢俱的抽屜、櫃門等打

開。

Time

Pollution 

Level

Building 

Material

Miscellaneous

Daily Common 

Life

Actual IAQ

HCHO濃度偏高或超標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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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淨化(1/2)
落塵：
高滯塵能力植物的共同特徵為具有絨毛或凹凸不平表面的葉片，可有效吸附塵埃。
如：非洲菫、鐵十字秋海棠、皺葉椒草。

二氧化碳：
植物於光合作用過程中，經由氣孔吸收二氧化碳並固定為有機酸或醣類儲存，因
此減少室內二氧化碳累積量。如：聖誕紅、白斑常春藤、黃金葛等。

71

皺葉椒草 鐵十字秋海棠 非洲菫

聖誕紅 白斑常春藤 黃金葛



植物淨化(2/2)
甲醛/有機化合物:
減少有機物室內植物經由葉片將其吸收後，經由體內酵素代謝作用，將甲醛轉為胺
基酸、醣類及有機酸，並運移至莖或根部貯存。如：火鶴、白鶴芋、竹蕉等

72

范倫鐵諾火鶴 粉冠軍火鶴 香格里拉火鶴 白鶴芋

波斯頓腎蕨 菊花 竹蕉



清淨機空品淨化原理及使用注意事項

▪ 由空氣清淨機循環過濾清除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或吸附與去除
甲醛、一氧化碳、揮發性有機物。

1) 過濾集塵型 (須定期更換濾網)

2) 活性碳吸附型 (須定期更換濾材)

3) 光觸媒型

4) 負離子型

5) 臭氧型 (避免有人在時使用)

6) 複合型

 

活性碳空氣清淨機
臭氧空氣清淨機

負離子空氣清淨機 光觸媒空氣清淨機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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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技術室內污染物去除功能(1/2)
空氣清淨技術室內污染物去除功能【劉、江，2000a】

清淨技
術

懸浮微粒 污染氣體 微生物

備註
花粉 塵螨 粉塵 香煙 煙臭 尿臭

有機
氣體

燃燒
產物

真菌 細菌 病毒

初級
濾網

○ ○ △ △ 僅能過濾可以目視大小之
微粒

中級
濾網 ◎ ○ ○ △ ○ 懸浮微粒過濾效率80%

HEPA
濾網 ◎ ◎ ◎ ○ ◎ △ 可過濾0.3 μm懸浮微粒

效率達99.97%

ULPA
濾網 ◎ ◎ ◎ ◎ ◎ △ 可過濾0.1 μm懸浮微粒

效率達99.99997%

⚫ HEPA是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s的簡寫，直譯為『高效率排放空氣』濾網，是為濾網所設定的一個空氣過濾效率
的標準。

⚫ ULPA是ultra low penetration air filters的簡寫，ULPA是專門為精密藥物實驗室，或是半導體精密工廠，所設定的無塵室空氣
過濾清淨系統用的濾紙，所用的衡量標準。

◎非常有效○有效 △可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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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技術室內污染物去除功能(2/2)
室內空氣汙染物

空氣濾淨技術
一氧化碳 甲醛 總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細菌 真菌 PM10 PM2.5 臭氧

濾網集塵

靜電集塵

活性碳吸附

光觸媒分解

紫外線殺菌

負離子

臭氧 X

藥劑噴霧

備註:二氧化碳極難被空氣清淨機去除，唯有靠室內外空氣流通才能稀釋二氧化碳與其他污染物濃度。

資料來源:台灣室內  品質學會第54期專家專欄，台北科技大學 工所曾昭衡教授。



空氣清淨機使用方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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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淨化機放置角落而不利氣
流循環與淨化

空氣淨化機使用過程門窗開啟
狀態，易影響其淨化效能

空氣淨化機過於靠近物品而不
利氣流循環與淨化



空氣淨化機放置於前
在污染源靠近處

空氣淨化機盡可能放
置於空間中央區域

空氣淨化機進、出氣
口必須通暢且無遮避

或阻擋

空氣清淨機使用方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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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請參考 http://iaq.epa.gov.tw/indoorair/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保處

謝議輝環境技術師
Email: yhhsiehyh@epa.gov.tw

Tel: 02-2311-7722 轉 6403


